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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公  布
学院领导工作分工及职责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现将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及职责公布如下：
一、学院行政工作
院长 孙宝江：主持学院全面行政工作，负责发展规划、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岗位聘任、财务等工作。与书记同为学院安全、稳定和廉政第一责任人。

1. 组织制定学院发展规划及整体工作计划；

2.负责协调做好学科发展规划、资源配置及条件保障；

3.负责制定和实施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建立人才考评与支持体系；

4.负责学院经费安全、计划、审批及效益；

5.负责对外关系的巩固与拓展，代表学院签署合作协议；

6.组织制定内部政策、规章制度，抓好各路工作的指导、协调、检查与考核；

副院长 林英松：分管人事管理、继续教育、资产设备、计划总结、安全卫生、校友联系、机关工作等，协助财务管理。
1. 负责人事编制、机构和人员调配、职工考核、劳动纪律等工作；
2. 负责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的管理和协调；

3. 负责行政年度工作计划、总结及周计划的拟定、督办与协调，做好中心工作的服务保障；

4. 负责学院资产设备管理，安全、消防、环境卫生；

5. 负责会议、公文、接待的管理工作；

6. 负责校友联系、活动服务、交流合作、捐赠等工作；

7. 协助院长做好财务以及年终考核和薪酬分配等工作。

副院长 陈德春：分管本科生教育、教学研究、实验实践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及实习基地建设等。
1. 负责本科生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计划和评价体系等工作的规划与建设；

2. 负责本科生教学团队、教学管理、教学督察、教学评价、评估等工作；

3. 负责特色专业、卓越工程师计划、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质量工程建设工作；

4. 负责教材建设、实验教学、实习实践、毕业设计的组织管理工作；

5. 负责教育教学改革、教学研究的组织、立项、验收、评奖等工作；
6. 负责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培训工作。
7. 负责考试、学籍管理、师德师风、学风考风建设工作；

8. 负责实习基地建设和校企合作育人等工作。

副院长 王业飞：分管科学研究、成果及推广、团队规划与建设、平台规划与建设、国内外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学术道德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协助院长做好学科建设。

1. 负责制定学院科研规划及行动计划；

2. 负责科研机构、实验室、平台和科研创新团队规划、建设与管理；
3. 负责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新世纪优秀人才等各类人才基金及工程的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

4. 负责重大科研项目争取、立项、成果鉴定及报奖的组织、服务与管理工作；

5. 负责国内外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重点提升学院在国际学术影响力；
6. 负责学术导向及评价体系的建立及学术培育工作；

7. 负责科研经费管理、学术道德建设、产权保护及保密工作；

8. 负责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

副院长 张  凯：分管学位点建设、研究生教育、研究生科技创新活动、学院网络及信息化、资料档案和信息统计等工作。

1. 负责学位点、研究生教育的规划和建设，培养方案的制定与组织实施；
2. 负责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建设、管理和考核评价；

3. 负责组织研究生招生、论文评审、答辩等工作；

4. 负责研究生培养质量工程和培养机制改革工作；

5. 负责研究生的学术活动、科技创新、科技竞赛等；

6. 负责国际合作交流事务、对外宣传联系；
7. 负责网络建设及信息化、数字化平台建设、网络教学资源建设等工作；

8. 负责资料档案、信息统计；

9. 协助院长做好学科建设。

二、学院党委工作
党委书记 张卫东：主持学院党委全面工作，分管党建、宣传教育、廉政建设、文化建设、工会及教代会等工作。与院长同为学院安全、稳定和廉政第一责任人。

1.负责根据学校工作要求，研究部署学院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发挥党组织的作用；

2.负责教职工党建和思想教育，抓好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保证学校党委的部署和学院各项决定的贯彻执行； 

3.负责反腐倡廉教育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组织实施，指导师德师风和学术道德建设工作；

4.负责思想教育、新闻宣传、文化建设，做好调查研究、经验总结、典型选树等工作；

5.负责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统一战线、党外知识分子等工作，推动集体建设；
6.辅助院长做好学院内部管理及其他工作。
党委副书记 王  林：分管学生、共青团工作，协助党委书记分管宣传工作。主要职责：
1. 负责学院本科生、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以及与专任教师的协作培养工作。
2. 负责学生党建、组织发展、学生社团、骨干队伍建设等工作；

3. 负责学生自主发展计划、第二课堂等工作；

4. 负责学生心理咨询、安全教育、成长辅导、学风建设。
5. 负责大学生奖、助、贷、勤及奖励处分工作。
6. 负责学生职业规划、就业指导及服务工作；
7.协助书记做好全院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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